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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马店市财政局文件
驻财购〔2020〕32 号

关于印发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市直各预算单位（采购人），各县（区）财政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

神，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强化政府采购支持企业发展的

政策功能，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，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

融资难融资贵问题，着力打造一流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根据省

财政厅安排，我局研究制定了《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

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原有政策措施一并贯彻

执行。

2020 年 10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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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

神，切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全面落实“六保”任务，着力打

造一流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进一步健全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机制，

利用政府采购大数据精准对接市场主体需求，拓展企业特别是

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，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，

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和目标

（一）总体要求。以政府采购合同的预期支付能力为信用，

综合运用政府采购合同管理和国库集中支付等财政管理措施，

完善“银企”对接的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信息化平台，健全与金

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（以下简称“融资机构”）的合作机制，

引导和鼓励融资机构扩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规模，为参与政

府采购活动的市场主体提供便捷的融资通道，促进金融与中小

微企业良性互动发展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2020 年年底前，市、县两级全面推行政

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，引入更多融资机构参与，大幅提升融资

规模，惠及更多中小微企业。

二、主要任务和措施

（一）做好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信息对接。帮助我市参与合

同融资的金融机构的业务系统与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实现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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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通、数据共享，打造供应链融资产品，开通中小微企业融资

意向在线登记“直通车”和融资机构“网上超市”，搭建“银

企”对接平台，推动政府采购合同在线融资。

（二）强化政府采购合同资金闭环管理。目前，由于我市

尚未实现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与预算综合管理系统对接，财政

部门内部要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、合同备案管理、资金支付

等工作的协同推进，实现政府采购合同资金在线闭环管理。财

政部门要建立政府采购和国库支付机构内部协调机制，切实管

控政府采购合同供应商回款账户和开户行信息的准确性，不得

擅自变更，确保资金及时支付到合同签订的回款账户，降低融

资机构融资风险，提高融资机构放贷积极性。

（三）强化政府采购合同公告和备案管理。市县财政部门

要加大政府采购合同监督管理的力度，建立通报制度，督促采

购人加快合同签订、公告、备案工作进度，为金融机构尽早放

贷、中小微企业尽快融资创造有利条件，提高融资效率。政府

采购合同签订期限由法定 30 日内压缩至 2 个工作日内，合同备

案时限由法定 7 个工作内压缩至 1 个工作日内。采购人应当在

政府采购合同签订 2 个工作日内，及时在“河南省政府采购网”

依法公开政府采购合同信息，增强政府采购透明度，确保相关

信息真实、公开、有效，为融资机构核实政府采购合同真实性

畅通渠道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。

（四）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合同融资。市县财政部门要

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，强化对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。建立政



— 4 —

府采购合同融资激励机制，对金融机构开展政府采购合同融资

情况进行评估，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国库现金管理、财政专户资

金定期存放、开设财政专户银行选择等工作的考量因素，推动

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。积极探索政府采购

合同融资与融资担保、贷款补贴等政策的综合运用，提高政策

的叠加效应。

（五）建立市场主体合同融资告知机制。采购人或者采购

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采购文件中明确告知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

供应商（格式见附件），在中标成交后可以持政府采购合同向

融资机构申请贷款，并告知供应商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“河南

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台”获取融资渠道和方式。采用电子招

标采购文件形式的，要将告知函嵌入电子招标采购文件。

（六）着力提高融资效率、降低融资成本。参与政府采购

合同融资的融资机构应当建立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绿色通道，简

化贷款审批程序，积极推进互联网金融模式，为中小微企业提

供灵活多样贷款方式，提高金融服务效率，提供快捷、方便、

专业的融资服务。要合理确定中小微企业融资期限和授信额度，

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准入门槛，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原则上不得

要求供应商提供抵押、担保。对履约记录良好、诚信资质高的

中小微企业，融资机构应在融资额度、融资审查、利率优惠等

方面给予更大支持，促进中小微企业依法诚信经营。

三、保障机制

（一）加强组织实施。县（区）财政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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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位，将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

谈会上的讲话精神，支持保市场主体、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、

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加强对政府采购合同

融资工作的指导和跟踪监督，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，为中小

微企业和融资机构提供政策支持和便利服务。

（二）建立通报机制。各县（区）财政部门要在每季度初

报送上季度本县（区）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开展情况，市财政局

每季度对各县（区）和融资机构合同融资开展情况进行通报。

对长期没有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，将上报省财政

厅暂停与其共享政府采购数据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县（区）财政部门和开展合同融资

的融资机构要通过组织开展银企座谈会、集中培训、经验交流、

现场观摩等多种形式的推广活动，向中小微企业宣传政府采购

合同融资政策，扩大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的知晓度和影响力。要

加强跟踪问效，及时总结经验，完善相关制度，让政府采购合

同融资惠及更多中小微企业。

附件：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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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函

各供应商：

欢迎贵公司参与河南省政府采购活动！

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是河南省财政厅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，

针对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推出的一

项融资政策。贵公司若成为本次政府采购项目的中标成交供应

商，可持政府采购合同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，无需抵押、担保，

融资机构将根据《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》（豫

财购〔2017〕10 号），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提供便捷、优惠的

贷款服务。

贷款渠道和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，可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

“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台”查询联系。

驻马店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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